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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20号建议的

答复

胡继荣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《改造阿诗玛北路（县一中门口）至狮山路口路段》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1、 基本情况
阿诗玛北路（县一中门口）至狮山路口隶属于老326国道，按权限划分属于交通运输局管理，该路是连接狮山路及周边附近村庄一条重要交通枢纽。提升改造该路，解决脏、乱、差问题，真正让居民感受到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，更重要的是对西部片区的交通网络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
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
县委、政府非常重视县城道路的建设和改造工作，在县政府出台的《石林彝族自治县道路交通基础建设“4321”行动方案中》，该道路已列入规划修建范围，阿诗玛北路（县一中门口）至狮山路口段建设将纳入西北片区打包开发建设。同时，为加快推进“美丽县城”建设工作，按照县委、政府的总体安排部署，由县住建局对建成区范内市政道路破损面进行修复，已对该路段破损路面进行了修复，并已在昆明市六运会前投入使用。
针对您提出的“将学地山村作为棚户区改造范围”进行改造，经与扩城办对接，学地山村未列入棚户区改造规划范围，棚户区改造规划范围主要是西北片区、东门片区、南门片区。经了解，目前国家并没有这方面政策，一旦有政策，我局将积极上报学地山村作为棚户区改造范围的相关事宜。
三、下步工作方向

在下步工作中，县住建局将加强与县交通运输局沟通对接，尽快争取资金，办理相关手续开工建设；二是加强对该路段维护管养工作；三是积极向上级部门反映，争取早日把学地山村作为棚户区改造范围

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（联系人：杨爱东    联系电话：67786846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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